




度、管理规律的要求等。改革视角过于单一,容易造

成畸形和系统不匹配,从而影响改革成效。二是改

革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推行,信息不公开,论证

不充分,直接影响了政府权力结构的合理设定。当

然,理论研究和传统文化等也对政府权力结构的改

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三、政府权力结构的创新与完善

目前,中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,客观上

要求政府权力结构作出更多的回应, 进一步厘清其

与市场和社会



律或法规一旦制定出来,就有相对的稳定性,从而避

免政府权力结构的人为动荡。

毋庸置疑, 政府权力结构的改革是一项艰难而

复杂的工程,三十年的变迁有成功的经验,也有失败

的教训。时代变革仍然呼唤着政府权力结构的创

新,改革仍需坚定不移地往前推进。只有在理论和

实践中不断探索,才能把政府权力结构打造得更加

完善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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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,对其他执法方法尤其是服务性执法方法和契约性

执法方法缺乏深刻认识与大胆尝试。因此, 各级行政

机关应更多地尝试管制性执法方法以外的其他执法方

法,以全面提高法治型社会条件下行政机关执法的业

务水准和人性化程度。

(三 )各种行政方法的组合使用问题

各种行政方法各具利弊得失,应当注意组合使用,

而不能只用其一。以行政基本方法的使用为例。经济

方法在使用时应辅以法律方法,使公众在追求物质利

益的同时,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,特别是处理好个人利

益与公共利益、他人利益的关系,不因过度追求个人利

益而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;法律方法在使用时应

辅以行政指令方法,法律是一种刚性的国家意志,具有

滞后性和不宜频繁变动等特点。当法律规定出现空白

或法律规定明显滞后于客观实际时,法律有可能阻滞

政府的管理过程。在这种情况下,行政指令方法就是

必不可少理利


